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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中法办〔2023〕20号 

 

 

 

各区市法院、开发区法院，本院各部门： 

为规范全市法院司法建议有关工作，提高司法建议质

量，增强司法建议效果，发挥司法建议促进有关单位科学决

策、改进工作等社会功能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司

法建议工作的意见》及相关规定，现作如下规范要求： 

一、司法建议工作由研究室统一管理，司法建议书由办

公室统一编制文号，并向研究室登记备案。 

二、司法建议书应当按照统一的格式制作，一般包括首

部、主文和尾部三部分。首部包括：法院名称、司法建议书、

司法建议书编号、主送单位（被建议单位名称）。主文包括：

在审理和执行案件中或者相关调研中发现的需要重视和解

决的问题，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，依据法律法规及政策提

出的具体建议，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尾部包括：院印

0e5081df873222f101884cdace933cff



— 2 — 
 

和日期。需抄送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、主管部门或其他有

关部门的，应当列明抄送单位全称。 

三、司法建议初稿由研究室审核，由起草部门的分管院

领导签发，并向院长报告。向党政机关发送的重要司法建议

书或审判委员会决定发送的司法建议书由院长签发。 

四、司法建议发送后，作出部门要及时了解相关单位对

建议的采纳、落实情况，并及时将被建议单位的相关反馈情

况和相关反馈资料交研究室备案，研究室定期通报、总结。 

 

 

 

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

2023 年 5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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